附件1

旺苍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
	检查方式（检查类型）
	检查
主体
	承办机构
	联合部门
	时间
安排
（检查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能否预约
	备注

	
	
	
	法律效力位阶
	依据内容
（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
	
	
	
	
	
	
	市
	县
	乡
	市
	县
	乡
	
	

	1
	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的检查

	汽车销售经销商（主要是新车4S店）

	行政
法规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采取“双随机”办法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检查内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检查要求：1.进入供应商、经销商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2.询问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说明情况；3.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检查相关数据信息系统及复制相关信息数据；4.依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其他措施。

	现场检查
	旺苍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办公室
	旺苍县市场监管局
	全年一次
	
	√
	
	
	√
	
	
	

	2
	二手车交易市场抽查检查

	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

	行政
法规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商务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经营主体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检查内容：二手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检查。
检查要求：1. 进入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2. 询问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说明情况；3.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检查相关数据信息系统及复制相关信息数据；4.依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其他措施。
	现场检查
	旺苍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办公室
	县市场监管局
	全年一次
	
	√
	
	
	√
	
	
	

	3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行政
法规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检查内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检查。检查要求：
1.回收拆解企业符合资质认定条件情况；2.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程序合规情况；3.《资质认定书》使用合规情况；4.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情况；5.“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处置情况。

	现场检查
	旺苍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办公室
	县市场监管局、广元市旺苍生态环境局、县公安局、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县交通运输局

	全年一次
	
	√
	
	
	√
	
	
	

	4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抽查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和售卡备案企业

	行政
法规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三条 商务部和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对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的单用途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及非现场检查。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配合商务主管部门的检查。

	检查内容：卡面信息记载、章程协议公示、实名购卡、业务台账、预售资金归集与使用、业务报告。检查要求：1. 进入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2. 询问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说明情况；3.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检查相关数据信息系统及复制相关信息数据；4.依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其他措施。
	现场检查
	旺苍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办公室
	县市场监管局、县税务局

	全年一次
	
	√
	
	
	√
	
	
	

	5

	外商投资年度报告抽查

	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
	行政
法规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第二十条 商务主管部门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本办法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商务主管部门可联合有关部门，采取抽查、根据举报进行检查、根据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的建议和反映的情况进行检查，以及依职权启动检查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


	检查内容：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情况。检查要求：可采取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等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
	旺苍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办公室
	县市场监管局、县税务局

	全年一次
	
	√
	
	
	√
	
	
	


